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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司法考试虽然因其低通过率而有“中国第一考”的“美称”，但也是有一定的复习规律可循的，其中
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“重者恒重”。如何遵照“二八定律”，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，提高司考复习的
效率，用20％的时间掌握80％的重点内容，是每个考生都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根据考生的这一需求，本
书对2005-2009年近五年的司考试题进行了梳理，从中提炼出占据分值比例最大的若干个专题进行系统
解析，并对这些专题中最容易出错的疑难点以问答的形式给予分析，力求用最精简的内容涵盖更多的
试题分值，帮助读者用最少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收获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本书是一本“性价比”很高的司
考辅导书。本书自出版以来，得到了广大考生的关注与认可。此次修订依据2009年最新的司法考试大
纲，增补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刑法的三阶层理论专题。根据2009年国家新修订公布的法律法规，民
法部分诉讼时效专题增补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
相关内容。合同法相关专题增补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）若干问题的解
释（二）》的最新内容。商法部分保险法相关专题吸纳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最新修订的内容
。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新增了政府信息公开专题。民事诉讼法与仲裁
制度部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修订及其后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内容做了重新调整
。以上所有的变化都力图体现司法考试最新的热点和难点所在，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为考生提供帮助
与便利。本书既可以供基础复习阶段考生巩固基本知识所需，也可供冲刺阶段考生突击重点所用。当
然，作为一种新的尝试，疏漏难以避免，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最后，祝2010年的广大考生复
习愉快，顺利过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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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2010司法考试必考疑难专题精解(飞跃版)》内容简介：司法考试虽然因其低通过率而有“中国第一
考”的“美称”，但也是有一定的复习规律可循的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“重者恒重”。如何遵
照“二八定律”，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，提高司考复习的效率，用20％的时间掌握80％的重点内容，
是每个考生都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根据考生的这一需求，《2010司法考试必考疑难专题精解(飞跃版)》
对2005—2009年近五年的司考试题进行了梳理，从中提炼出占据分值比例最大的若干个专题进行系统
解析，并对这些专题中最容易出错的疑难点以问答的形式给予分析，力求用最精简的内容涵盖更多的
试题分值，帮助读者用最少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收获。从这个角度讲，《2010司法考试必考疑难专题精
解(飞跃版)》是一本“性价比”很高的司考辅导书。
《2010司法考试必考疑难专题精解(飞跃版)》自出版以来，得到了广大考生的关注与认可。此次修订
依据2009年最新的司法考试大纲，增补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刑法的三阶层理论专题。根据2009年国
家新修订公布的法律法规，民法部分诉讼时效专题增补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
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相关内容。合同法相关专题增补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（中华人民
共和国合同法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的最新内容。商法部分保险法相关专题吸纳了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保险法》最新修订的内容。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新增了政府信息
公开专题。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部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修订及其后颁布的相关
司法解释对内容做了重新调整。以上所有的变化都力图体现司法考试最新的热点和难点所在，希望能
够一如既往地为考生提供帮助与便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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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（一）明示和默示1．明示。明示是使用直接语汇实施的表示行为，除常见的口头语言、文字
、表情语汇外，还包括依习惯使用的特定形体语汇，如举手招呼出租汽车，即表示有租用该车之意
。2．默示形式。默示形式是含蓄或者间接表达意思的方式。默示所包含的意思，他人不能直接把握
，而要通过推理手段才能理解。因此，默示形式只有在有法律规定或交易习惯允许时才被使用。按默
示时的作为和不作为又可划分为：（1）推定，即行为人用语言外的可推知含义作为间接表达内心意
思的默示行为。所谓可推知，是从该行为中，一般人能够容易地推知其意思的内容。例如租赁合同届
满，承租人继续交付租金并为出租人接受，便可推知其表示要延展租赁期间。（2）沉默，即行为人
依法或者依约以不作为间接表达内心意思的默示行为。不作为即缄默、沉默不语。《民法通则》第66
条规定的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，视为同意。《合同法》第47条第2
款规定的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，视为拒绝追认。《继承法》第25条第2款规定受遗赠人到期没有表示
的，视为放弃受遗赠等，都属法定沉默形式。此外，当事人可以约定以沉默作为意思表示。（二）有
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，依其是否以向相对人实施为要件，划分为有相对
人的表示与无相对人的表示。向相对当事人作的意思表示，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，如要约与承诺、
债务免除、合同解除、授予代理权等。意思表示有相对人时，如果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有传递的在途
时间，则该意思表示以到达相对人时生效。为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，如遗嘱、捐助行为等，类似“自
说自话”，该意思表示自完成时生效。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：1．对特定人的
表示和对不特定人的表示。须以特定人为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是对特定人的表示，例如承诺、允许、撤
销等；无需向特定人实施的意思表示是对不特定人的表示，例如悬赏广告等。区分的意义在于须以特
定人为相对人的意思表示，对于非特定人不生效。2．对话表示和非对话表示。有相对人的双方表示
，依其相对人是否处于可同步受领和直接交换意思表示的状态，而划分为对话表示和非对话表示。口
头或者打电话直接订立合同是对话表示；相反，通过信函交往或者经使者传达而订立合同，则属非对
话表示。区分的意义在于，非对话表示，意思表示有在途时间，而对话意思表示则无，法律对两者何
时生效、撤回的规定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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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2010司法考试必考疑难专题精解(飞跃版)》：科学统计历年考点频率，专题讲解必考疑难问题！用
最精简的内容涵盖最大的分值，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重要的知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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